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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
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於法定
罰鍰額度內處罰。 

第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三、本府處理違反本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 

項

次 
違反事實 

法規依據 

(本自治條例) 

法定罰鍰額

度 

(新臺幣:

元)或其他

處罰 

統一裁罰基準 
(新臺幣:元) 

1 

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授

權所定辦法之規定。 

第十二條第二項

授權所訂辦法之

規定、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 

處五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

處罰。 

1. 第一次處五萬元至六萬元
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2. 第二次處六萬元至九萬元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3. 第三次處九萬元至十萬元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4. 第四次以上處十萬元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2 

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 

第十條第一項、

第五十條第一項

第一款 

處三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

處罰。 

1.設置容量與規定容量短差
25%下者，處三萬元至六
萬元罰鍰，並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
罰。 

2.設置容量與規定容量短差逾
逾25%至50%以下者，處六萬
元至九萬元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 

3.設置容量與規定容量短差逾
50%至75%以下者，處九萬元
至十萬元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
處罰。 

4.設置容量與規定容量短差逾
75%者，處十萬元罰鍰，並
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得按次處罰。 

3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第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一條第二

項規定。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三

第五十條第一項

第二款至第十二

款、第十一條第

一項、第十一條

第二項、第十一

條第三項授權所

處三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

1.第一次處三萬元至六萬元
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2.第二次處六萬元至九萬元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3.第三次處九萬元至十萬元罰



項授權所定辦法之

規定。 

四、違反第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 

五、違反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 

六、違反第二十一條第

二項授權所定辦法

之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三條第

一項。 

九、違反第三十六條第

三項規定。 

十、違反第三十六條第

四項規定。 

十一、 違反第三十六條

第四項授權所定

辦法之規定。 

十二、 違反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 

定辦法之規定、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第二十

一條第二項授權

所 定 辦 法 之 規

定、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十

三條第一項、第

三 十 六 條 第 三

項、第三十六條

第四項、第三十

六條第四項授權

所 定 辦 法 之 規

定、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 

處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4.第四次以上處十萬元罰鍰，
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4 

違反第四十八條規定。 第四十八條、第

五十一條 

處一萬元以

上三萬元以

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

處罰。 

1.第一次處一萬元至二萬元
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2.第二次處二萬元至三萬元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三萬元罰鍰，
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5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公私場所新申請設置

之指示或廣告物之照

明，違反第十三條第一

項規定。 

2.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規定。 

3.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

規定。 

4.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

規定。 

第五十二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

第十三條第一項規

定、第十九條第一

項規定、第二十條

第一項規定、第二

十條第二項規定。 

處三千元以

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並

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

處罰。 

1.第一次處三千元至六千元
罰鍰，並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2.第二次處六千元至一萬元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
善者，得按次處罰。 

3.第三次以上處一萬元罰鍰，
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 

6 

於低碳交通區範圍，違

反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管制事項。 

第 十 八 條 第 二

項、第五十三條 

處五百元以

上二千元以

下罰鍰。 

1.第一次處五百元至一千元
罰鍰。 

2.第二次處一千元至二千元罰
鍰。 



3.第三次以上處二千元罰鍰。 

四、前點違規次數之計算，係以同一違規主體自該次違規日起，

往前回溯一年內，違反同一規定之裁罰，經合法送達且未

經撤銷之次數累計之。 

五、如因情節特殊而有加重或減輕處罰之必要者，得於裁處書

內敘明理由，於法定罰鍰額度內處罰，不受第三點統一裁

罰基準表之限制。 


